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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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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0 号中国医药大厦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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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将

导致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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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九强生物 指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国

药投资 
指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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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54823 

成立日期 1986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295,56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梁红军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医药行业的投资及资产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药品包装材料

的组织生产和销售；医药工业生产所需仪器、设备的销售；进出口

业务；房屋租赁；销售医疗用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具体经营

品种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销售化工产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销售化工产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0 号中国医药大厦 

通讯方式 010-830558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00% 100% 

18.43% 36.86% 

国药投资 

国药集团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71% 

100%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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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为国药集团，其持有信息披

露义务人 100%的股权，国药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5888C 

成立日期 1987 年 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2,550,657.9351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敬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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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 

国药投资为国药集团全资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 200 亿元人民币。国药投

资以“立足行业、服务集团，做专业的医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公司”为战略定位，

紧紧围绕医药大健康产业相关领域开展资金融通、股权投资等金融服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国药投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计 2,283,022.00 1,277,541.05  1,273,693.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4,904.91 980,352.20  977,555.48 

营业收入 6,883.60 3,860.13  14,183.20 

净利润 110,942.38 70,313.89  46,380.86

净利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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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邓金栋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梁红军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3 马利敏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温凯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5 王建力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6 任泽宇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7 闻兴健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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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国药集团直接持股 5%以上

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1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8.18% 110,000.00 
集团财务公司，为成员单位提 

供金融服务 

除以上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国药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

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发生变化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药集团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00%股份，为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

东国药集团 100%股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信息披露

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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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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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了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授权事项的相关议案。 

5、2019 年 12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6、2020 年 2 月 19 日，九强生物召开第三届三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并与国药投资签署了《补充协议》。 

7、2020 年 5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了九强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2020

年 6 月 29 日九强生物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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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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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 

2、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按照目前有效的规定及监管政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本协议签署后，如法律法规、证券

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取得证

监会核准批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以届时有效的规定、监

管政策为准。 

在上述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发行价格的确定由双方在届时监管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协商一致。 

如甲方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每股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4 

权、除息事项，则乙方认购数量将根据本协议第 2.02 条规定的调整后的认购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限售期：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乙方不得转让标的股票。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

方要求就标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本次发行结束后因甲方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且甲方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尚未取得证监会核准批复，则甲方将在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后，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特定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进行相应调整。 

5、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6、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认股缴款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按

照认股缴纳通知书的要求将认购款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汇入甲方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专用银行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

用后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7、验资及股份登记： 

甲方应指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协议第 2.06 条所述的认

购款项支付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以下简称“验资报告”），验资报告出具时

间不应晚于全部认购款项按本协议第 2.06 条的规定到达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专用

银行账户之日后的第十个工作日。 

甲方应在验资报告出具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将乙

方登记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持有人的书面申请。 

8、违约责任 

（1）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

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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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

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3）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如未获得①甲方董事会通过；

或/和②甲方股东大会通过；或/和③中国证监会及/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如需）

的核准及/豁免；或/和④甲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发行已

不能达到发行目的，而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或终止发行，且前述撤回

申请材料或终止发行得到乙方的书面同意，不构成任何一方违约，由此，甲方和

乙方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 

（4）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如期足额履行缴付认购款的义务，且逾期超

过三十日仍未完成支付的，则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甲方有权按照本协

议第 6.02 条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5）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完成验资及股份登记的义务，则乙方有权要

求甲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獑턩叧쀜㐸䁪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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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若本协议因法律、法令、政府禁令或司法裁定而不能履行，则任何一方均

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2）如因双方任一方过错或双方过错而导致出现上款述及的情形，则过错

方应按本协议第六章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20 年 2 月 1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九强生物签订《北

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将原协议第 2.02 条“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修改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2 月 1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

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在前述定价机制的基

础上，具体发行价格由双方协商一致为 13.9 元/股。 

如甲方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每股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将原协议第 2.03 条“发行及认购数量”修改为：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20,000 万元。根据前述发

行价格 13.9 元/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86,330,935 股，不超

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数量由甲乙双

方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发行方案协商确定。乙方认购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乙方认购数量将根据本协议第 2.02 条规定的调整后的认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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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协议解除或终止。 

12、如果本补充协议的任何条款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因被有管辖权的法院判

定或因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的立法行为而成为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本补充协议的

其余条款将不受影响。 

13、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

的未尽事宜，以原协议约定为准。 

14、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名词与术语含义应与原

协议相同。 

15、本补充协议由中文写成，本补充协议共签署十份原件。甲、乙双方各持

三份原件，其余原件留作政府审批、登记或备案等用途。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权力的情况及是否需要有关部门批

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股份。2020 年 5 月，国药投资出具《关于自愿延长锁定期

的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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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及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过程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

使用的资金，全部来自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

争议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资金或通过与九强生物进行资产置换或者

其他交易取得认购资金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资金不属于利用本次非公开

发行取得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的融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结构化融资等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

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股东的

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持股 5%股东及其关联

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的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的方式”之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交易协议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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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

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对上市公司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经与九强生物沟通一致，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向九

强生物推荐 1 名董事及 1 名监事。除前述情况外，国药投资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

其他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药投资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上市公司现有的高管

聘用进行调整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

改的计划。如果因经营需求，需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变更，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程序及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聘用计划作

出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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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

划。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权

后，拟在满足相关国资监管规则的前提下，原则上将保持上市公司市场化的运营

机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根

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

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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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

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

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独立或完整。 

为进一步确保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出

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保证交易完成后九强生物的独立性，本公司承诺如下： 

（一）确保九强生物人员独立 

1、保证九强生物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在九强生物专职工作，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九强生物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

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九强生物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确保九强生物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九强生物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九强生物的资产全部处于九强生物

的控制之下，并为九强生物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九强生物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九强生物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

提供担保。 

（三）确保九强生物的财务独立 

1、保证九强生物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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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九强生物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

度。 

3、保证九强生物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用银行账户。 

4、保证九强生物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九强生物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九强生物依法独立纳税。 

（四）确保九强生物机构独立 

1、保证九强生物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

组织机构。 

2、保证九强生物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九强生物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确保九强生物业务独立 

1、保证九强生物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规范管理与九强生物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

及正常经营所需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会损害九强生物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和业务上与九强生物保持分开原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护九强生物的独立性。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九强

生物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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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九强生物的主营业务为生化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营业务主要围绕医药大健康产业相关领域

开展资金融通、股权投资等业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与上

市公司完全不同。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

的情况，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与九强生物之间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

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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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规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

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其承诺： 

“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将尽量减少并规范管理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及正常经营所需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及本公司下控制的下属企业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

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因违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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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过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资

产交易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

上交易的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行为。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

何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除计划推荐 1 名董事和

一名监事外，无其他变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若上市公

司根据需要确需变更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则由上市公司根据其

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采取补偿措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

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2019 年 8 月 22 日，九强生物、国药投资、广州德福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盈锭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王小亚、张云、福州缘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志全、夏荣强签

署了《购买资产意向书》。九强生物拟联合国药投资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

州德福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杭州鼎晖

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盈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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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小亚、张云、福州缘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吴志全、夏荣强所持有的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迈新生物”）95.55%股权。其中，国药投资购买迈新生物 30%之股权，剩余股

权由九强生物购买。 

2019 年 12 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购买资产意向书》的约定与广州

德福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杭州鼎晖新

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盈锭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小亚、张云、福州缘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吴志全、夏荣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国药投资以现金方式受让广

州德福二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杭州鼎晖

新趋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盈锭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小亚、张云、福州缘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吴志全、夏荣强所持迈新生物 30%股权。 

2020 年 4 月 4 日，九强生物与国药集团、国药投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国药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九强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友簀

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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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幕信息标准（包含人员范围以及时间跨度）与上市公司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幕信息标准完全一致，披露的

内容也完全一致。 

本节详细情况详见上市公司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告的《北京九强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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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7 年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14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8 年、

2019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京审【2019】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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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借款 - 650,000,000.00 700,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742,436.29 7,742,436.29 8,870,518.02 

预收款项 3,165,537.97 4,463,071.54 7,419,398.52 

应付职工薪酬 21,226,635.05 23,696,468.91 17,534,928.05 

其中：应付工资 18,655,745.74 20,614,545.74 15,046,799.40 

应付福利费 - 400.00 400.00 

应交税费 2,683,514.74 1,858,591.65 1,993,614.07 

其中：应交税金 2,618,064.66 1,824,416.31 955,420.82 

应付利息 - - 54,375.00 

其他应付款 24,384,579.71 25,378,892.08 36,677,4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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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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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6,929,558,373.44 562,057,390.49 3,435,391,105.5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 - -2,029,114.0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68,193,969.00 1,202,163,420.38 133,207,919.5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50,305.35   4,309,786.0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971,762.43 37,811,653.17 62,451,424.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86,216,036.78 1,239,975,073.55 199,969,129.9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11,822,718.03 1,258,904,843.78 133,504,925.0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83,027.55 25,096,186.43 32,647,676.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9,113,115.29 37,511,022.67 95,983,419.2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77,391.17 13,204,018.87 75,241,691.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37,796,252.04 1,334,716,071.75 337,377,71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80,215.26 -94,740,998.20 -137,408,582.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26,273,315.49 193,947,259.40 1,965,8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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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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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梁  红  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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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孟   娜                       王 文 辉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何  之  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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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梁  红  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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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九强生物 股票代码 3004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

西路 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1 家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

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不适用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A 股流通股 

变动数量：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超过87,209,302股（含87,209,302

股） 

变动比例：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81%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管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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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已取得所有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

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

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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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梁   红   军 

 

2020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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